
金門縣辦理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
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實施計畫

                              金門縣政府 94年 12月 30日府民戶字第 0940062384號函訂定發布
                         金門縣政府 100年 1月 7日府民戶字第 0990088714號函修正

壹、依據：

內政部訂定之「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

識認定標準」，暨「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

常識上課時數認定及測試作業須知」辦理。

貳、目的：

加強外籍人士了解我國國民權利義務，以解決因語言溝通障礙或權利義務

觀念認知差異所衍生之相關社會問題，使其能早日適應國內生活環境。

參、測試對象：

持有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者（以下簡稱民眾）。

肆、測試機關：

主辦機關：金門縣政府（以下稱本府）。

執行機關：本縣各鄉鎮戶政事務所（以下稱戶所）。

伍、實施方式：

一、民眾得向本縣任一戶所提出歸化測試申請，戶所接獲歸化測試申請書

（如附件一）時，應核對所附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影本基本

資料及歸化測試費新台幣 500元（由戶政事務所收取繳庫），。
二、接獲歸化測試申請書後，於歸化測試題庫系統鍵入參加測試者之資料，

並列印歸化測試通知書（如附件二）於二星期內郵寄歸化測試者。

三、測試人員由各戶政事務所派員擔任。（但以客語或原住民語應試者，另

函請內政部協助辦理）。

四、測試日期：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地點：各鄉鎮戶政事務所。

五、依參加歸化測試者擇定之測試方式，於歸化測試題庫系統隨機抽樣試題，

並列印口試評分巻、口試題目及答案巻或筆試評分巻、筆試題目及答案

巻（如附件三至六），並辦理測試事宜。

六、測試開始前向參加測試民眾說明測試須知，請其於評分卷上簽名後開始

測試；筆試部分（20題選擇題）以隨堂考試方式辦理，由測試人員監
試，測試時間為 30分鐘，測試完畢後由監試者閱卷核對成績無誤後親
自簽名；口試部分（20題問答題）由測試人員測試，採一對一方式，
每人 30分鐘，測試人員應逐題測試評分，測試完畢後經閱卷核對成績
無誤後親自簽名。

七、歸化測試成績每題五分，總分一百分，一般歸化者（依國籍法第三條第

一項申請歸化者）成績70分以上及格，特殊歸化者（依國籍法第四條

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者），總分60分以上及格，另若年滿 65歲者，

總分 50分以上及格。

八、將參加歸化測試者之成績鍵入歸化測試題庫系統，並列印測試成績單

（如附件七），於當日核發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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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歸化測試成績單如有污損或滅失者，請民眾檢附申請書（如附件八）向

原申請機關申請換發或補發，並收取補換發成績單規費新台幣 50元繳
庫。

陸、經費：

本計畫相關經費支出由各鄉鎮戶政事務所年度經費項下勻支。

柒、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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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申請書

注意：

最近六個月內二吋

半身正面、脫帽彩

色照片一張

中 文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西元

外僑居留證或外僑
永久居留證統一證
號
居留地址（請工整
詳填）

  省   縣   鄉鎮   村       路
                       鄰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   市   市區   里       街

申請測試方式（擇
一勾選）

□口試（□華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

 □筆試

檢附文件：1、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影本。

2、測試規費新臺幣五百元整。

          3、二吋彩色照片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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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簽章）

聯絡方式：（電話或手機）

（電子郵件）

（傳真）

國內聯絡人姓名：

國內聯絡人電話或手機：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通知書

中 文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西元

外僑居留證或外僑
永久居留證統一證
號

報到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測試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測試地點 　　　　　　　　　（地址：　　　　　　　　　　　
　）

測試方式
□口試（□華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

 □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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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須知：
1、應試時應檢附本通知書，並攜帶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正
本。

2、測試時間為三十分鐘。
3、未能如期參加測試者，視同缺考，已繳交之測試規費新臺幣五百
元整，不予退費。

4、測試時，不得攜帶相關電子通信器材進出考場。

聯絡人：○○○　　　　　電話：（　　）　　　　　　　　

發文機關：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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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口試評分卷

姓名：中文　　　　　　　　　　　　（英文　　　　　　　　　　　　　　）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西元
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統一證號：　　　　　　　　　　　　　　　

測試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測試語言：□華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

申請人（應試者）簽名：　　　　　　　　　　　　

題號 答案 得分 小計 題號 答案 得分 小計

1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1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2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2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3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3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4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4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5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5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6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6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7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7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8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8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9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9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10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0 （1）常識（□正確□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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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

差）

總分

答案評分標準：1、常識部分：正確（三分），不正確（零分）。

2、語言（含聽、說）能力部分：流利（二分），尚可（一分），差（零分）

說明：1、測試時間為三十分鐘。

2、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申請歸化者以總分七十分以上為合格。

3、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者以總分六十分以上為合格。

4、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且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以總分五

十分以上為合格。

測試人員簽名：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人員（或推薦人員）簽名：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人員（或推薦人員）簽名：

附件四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口試題目及答案卷

（本表僅供測試人員參考）

測試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測試語言：□華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

題號 題目 標準答案

1 例題

2 例題

3 例題

4 例題

5 例題

6 例題

7 例題

8 例題

9 例題

10 例題

11 例題

12 例題

13 例題

14 例題

15 例題

16 例題

17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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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例題

19 例題

20 例題

說明：1、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申請歸化者以總分七十分以上為合格。

2、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者以總分六十分以上為合格。

3、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且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以總分五

十分以上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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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筆試評分卷

姓名：中文　　　　　　　　　　　　（英文　　　　　　　　　　　　　

）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西元
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統一證號：　　　　　　　　　　　　　　　

測試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應試者）簽名：　　　　　　　　　　　　

答案 題號 題目 得分

1 例題

2 例題

3 例題

4 例題

5 例題

6 例題

7 例題

8 例題

9 例題

10 例題

11 例題

12 例題

13 例題

14 例題

15 例題

16 例題

17 例題

18 例題

19 例題

20 例題

總分

說明：1、測試時間為三十分鐘。

2、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申請歸化者以總分七十分以上為合格。

3、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者以總分六十分以上為合格。

4、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且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以總分五

十分以上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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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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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筆試題目及答案卷

（本表僅供測試人員參考）

測試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標準

答案

題號 題目

1 例題

2 例題

3 例題

4 例題

5 例題

6 例題

7 例題

8 例題

9 例題

10 例題

11 例題

12 例題

13 例題

14 例題

15 例題

16 例題

17 例題

18 例題

19 例題

20 例題

說明：1、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申請歸化者以總分七十分以上為合格。

2、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者以總分六十分以上為合格。

3、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且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以總分五

十分以上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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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成績單

（□初發□補發□換發）

姓    名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西元

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
證統一證號

測試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測試方式
□口試（□華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

 □筆試

總    分：　　　分 題號 得分 題號 得分 題號 得分 題號 得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說明：1、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申請歸化者以總分七十分以上為合格。

2、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者以總分六十分以上為合格。
3、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且年滿六

十五歲以上者以總分五十分以上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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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八

換（補）發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
試成績單申請書

姓    名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西元

外僑居留證或外僑
永久居留證統一證
號
居留地址（請工整
詳填）

   省   縣   鄉鎮   村        路
                         鄰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   市   市區   里        街

申請項目
□污損換發（應檢附原核發之測試成績單）

□滅失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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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聯絡方式：（電話或手機）

（電子郵件）

（傳真）

國內聯絡人姓名：

國內聯絡人電話或手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4


